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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川

2006年 10月， 市民

吴某向邹某买下普陀区某

小区一套两室朝南、 面积

约 50 平米的住房， 房价

为 45.5 万元。 在房屋交

易中心办理产证变更手续

时， 邹某对吴某说： “女

儿的户口暂时迁不走， 你

先少付 2.5 万元， 待户口

迁出后再付此款。” 吴某

欣然答应,不料此事却拖

了 12 年之久。 吴某多方

联系， 却找不到邹家父

女， 咨询了很多地方也都

不知所云， 于是找到了普

陀区石泉路街道人民调解

委员会寻求帮助……

户口未迁出买房留隐患

调解员接受了吴某的调解申

请， 当天就房屋买卖情况进行了调

查。 经过仔细询问， 调解员了解

到， 当年吴某从房屋中介公司看中

邹某准备出售的住房， 第二天便带

了 3万元现金来到房屋中介。 中介

公司工作人员联系卖主邹某， 双方

谈得十分顺畅。 吴某没有还价， 当

场拍板成交， 并交付 3 万元定金，

一周后再付 10 万元， 剩余的 32.5

万元将在办理产证变更手续时一并

付清。

半个月后， 双方去房屋交易中

心办理产证变更手续， 邹某当时告

诉吴某， “不好意思， 我女儿的户

口一时迁不走。 我先收你 30 万元，

2.5 万元就作为尾款， 等她户口迁

出， 你再给我。” 吴某不假思索，

一口答应。

办妥一切手续、 吴家人户口入

户、 房屋装修完毕， 全家沉浸在乔

迁新居的喜悦之中， 开始耐心等待

邹女士来迁户口。 不料， 十几年过

去了， 迟迟没有等到邹某的电话。

吴某多方联系未果， 心中非常郁

闷， 颇有误入圈套、 受骗上当的感

觉。 自家的户口本上平白无故地多

出一个外人， 这算什么名堂？ 由于

长期压抑烦恼、 悔恨交加， 他患上

了忧郁症。

经过治疗，吴某逐渐恢复健康，

但这块心病依然没有消除。 吴某去

法律部门多方咨询政策， 得到的回

答千篇一律：“户口必须由当事人自

愿迁出，公安部门不能强迁。 ”

后来， 吴某终于通过律师查询

到了邹某女儿的居住地址和电话。

刚开始， 邹女士还接听一两次， 后

来干脆拒接电话。 吴某无奈， 这才

找到了调委会寻求帮助。

一波三折尾款怎么办？

调解员耐心听取吴某的诉求

后， 对他几年来的辛苦奔波十分理

解， 并且安慰吴某： 其实你的房子

里有个空挂户口并不影响你的正常

生活， 只在买卖房屋时会有影响。

随后， 调解员又拨通了邹女士

的电话。 通过交谈， 调解员了解到

邹女士的父亲邹某已 80 多岁， 长

期居住护理院， 虽然思路清楚， 但

近期已不能说话。 邹女士埋怨父亲

当初太主观， 卖房前既没有与女儿

沟通， 也没有将女儿的户口安顿

好， 还一意孤行， 出售住房。 为

此， 邹女士满腹牢骚， 已赌气多年

不跟父亲来往。 后来父亲新伴侣得

病去世， 父亲也年老体弱， 病势日

趋严重， 才恢复父女关系。 邹女士

表示事已至此， 她愿意来调解室代

表父亲与吴某进行协商。

邹女士的生活也十分窘迫。 十

年前， 她与不顾家的丈夫协议离

婚， 拖着一个未成年的女儿节衣缩

食地生活。 如今 22 岁的女儿患有

重病， 需要住院手术， 她正为筹措

医药费的事心烦意乱， 所以多次拒

接吴某的电话。

调解员对邹女士的遭遇深表同

情， 但是同时表示， 她与父亲之间

的矛盾应该在家庭内部协商解决，

不能迁怒于买家。 户口迟迟不迁

走， 给别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心

理负担， 这是毫无道理的。

邹女士提出要过目当初卖房时

双方办理手续的有关资料， 吴某和

盘托出。 当她得知由于自己未迁户

口， 吴某还欠父亲 2.5 万元尾款

时， 便提出这钱能否归自己所有。

调解员当即表示， 当年吴某买

下的是邹某的房产， 这 2.5 万元本

应支付给邹某， 至于老人怎么处

理， 是他的权利， 邹女士如果急

用， 可与父亲商量。

邹女士又问道： “如果我积极

配合吴某迁出户口， 能否看在我生

活困难的份上给我一点补偿？” 当

吴某妻子断然拒绝时， 邹女士激动

地说： “那就等我死后让户口自然

注销吧！”

补偿金起大作用

看到双方剑拔弩张， 调解员不

失时机地劝导邹女士： “你家庭生

活困难是事实， 我们十分体谅， 但

这与迁户口一事毫无关联。 如果出

于同情， 吴某愿意补贴你一点费

用， 那是情分； 如果他不愿意， 也

符合常理。 你不该以不迁户口为筹

码予以要挟。”

随即， 调解员拿出新修订实施

的 《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

指着上面的条文说： 房屋所有权或

者公有居住房屋承租权因买卖已发

生转移， 现权利人或者承租人申请

将房屋内原有户口迁出的， 房屋所

在地公安派出所应当通知原有户口

人员迁出， 对拒不迁出或者无法通

知的， 可以直接将其户口迁入社区

公共户。 根据这样的规定， 吴某完

全可以向公安局提出申请， 将你的

户口迁到你女儿的户籍所在地。

邹女士自知理亏， 但对父亲的

作为仍然耿耿于怀， 矛盾可能会再

次爆发。

经过多次耐心调解， 事情解决

在即， 如果为了为数不多的一笔费

用而失败， 实在惋惜。 于是调解员

又回过头来做吴某的工作。

调解员对吴某说： “2006 年，

你用 45.5 万元买下这套房子， 现

在已增值到近 300 万元， 翻了 6

倍。 邹女士的要求虽然不太合理，

但她也是无奈之举。 你要求她配合

迁出户口， 给她一点补偿也好啊！”

吴某见调解员言之有理， 又想

到这 2.5 万元钱存在银行里 12 年，

利息也不止这些。 权衡利弊， 与妻

子商量后决定给邹女士 1000 元安

慰费。

当日双方当事人一起前往护理

院看望了邹某并向他交待了此事。

而后双方当事人去派出所办理户口

迁移手续， 吴某当场交付 2.6 万

元， 邹女士带了父亲的委托书和为

父亲代领 2.5 万元的收条及有关证

件， 将空挂 12 年的户口迁出。 一

个长达 12年的悬案终于了结。

【调解心得】

调处矛盾纠纷往往会涉及到各

类政策法规， 调解员一定要全面了

解、认真钻研，吃透精神，并正确掌

握、熟练运用，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分

析案情， 使当事人充分了解案件存

在的法律问题及其法律依据， 切不

可自以为是，想当然地处理问题。

在一些纠纷调处 、 事故处理

中， 调解员要把握情理法的尺度，

采取因人制宜、 因事制宜的调解方

案， 对当事人提出的合理合法的诉

求予以支持， 对不合理不合法的诉

求， 则明法析理， 耐心做好疏导。

调解矛盾纠纷虽然不排斥相互

妥协、 礼让， 但不应偏离原则， 为

了片面追求调解成功率而随意“摆

平”， 否则容易形成不良导向。 要

坚持在法律的框架下主持公道， 坚

持贯彻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在情

理之间找平衡， 做到有理有据， 让

人心悦诚服。

买房留有未迁出户口，一拖12年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调委会“法理”兼施，巧解多年“旧账”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小孩在服饰店门口与

小狗玩耍时被咬伤， 家长
急忙将孩子送往附近医院

治疗。 随后， 狗主人与孩

子家长因赔偿问题产生纠

纷， 前往闵行区莘庄镇调

委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通
过 “情理法” 结合， 耐心

劝导， 最终双方消除了分
歧， 达成共识。

【调解】

钟某某在某服饰店门口与小狗

玩耍时被咬伤， 致左手手背处有两

处伤口， 事发后钟某某的家长急忙

将孩子送至就近的医院进行治疗。

社区民警接报后， 立即赶往现场，

并在初步了解了情况后， 将两位当

事人引至驻派出所发调解室进行调

解。

调委会受理该案后， 调解员首

先向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 钟某某

的母亲认为咬伤事件发生在该服饰

店门口， 而咬伤孩子的小狗也属于

该服饰店店主李某某， 因此要求李

某某赔偿医药费、 交通费等共计

1553 元。 而店主李某某则认为，

自家的小狗才 4 个月， 疫苗齐全，

有绳索牵住， 且事发之前其曾多次

劝说钟某某离开均遭到拒绝， 后钟

某某在与小狗玩耍中更将手伸进了

小狗的嘴里， 最终才导致了咬伤事

件的发生。 李某某认为， 在该事件

中， 自己固然需要负有一定责任，

但是钟某某的母亲也因看管不力需

要负一定责任， 因此其愿意承担一

半费用， 即 800元的赔偿。 钟某某

的母亲听后， 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双方开始互相指责， 调解一度陷入

僵局。 调解员也从双方的谈话中获

悉， 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赔偿金额

的差距。

于是， 调解员决定调整策略，

采取“背靠背” 的调解方法分别和

双方当事人进行单独的沟通， 希望

通过双向对话交流协商求得共识。

调解员告知李某某， 根据 《侵权责

任法》 第七十八条规定， 饲养的动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能

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造成的， 可以不承担或者

减轻责任。

事发当日， 李某某作为狗主

人， 对小狗的看管不当造成了钟某

某左手背被咬伤的结果， 因此她需

负相应的责任， 另外希望她能够考

虑到受害人年纪较小、 身心均受到

伤害的情况， 适当增加赔偿金额。

李某某听了调解员一番情理结合的

劝导后， 表示会认真考虑调解员的

建议。 在与李某某沟通完后， 调解

员与钟某某的母亲进行了交流并告

知她， 作为孩子的监护人， 她在孩

子发生咬伤事件时却不在场， 因此

她需要为看管不当承担相应责任，

希望钟某某的母亲一方面考虑到自

身也存在一定责任， 另一方面考虑

到双方是邻居关系抬头不见低头

见， 退一步海阔天空， 如坚持原有

诉求， 将可能导致调解无法顺利进

行； 如通过诉讼程序， 将劳民伤

财， 最后还不一定能达到心理预

期， 不如适当退让。

最终， 经过调解员情理法相结

合的沟通疏导， 双方当事人认识到

各自的过失， 最终消除分歧、 达成

共识， 并签订了调解协议。

【点评】

现今社会， 饲养动物已成为一

部分居民的生活爱好， 然而由此引

发的伤人事件也屡见不鲜。 调解员

作为公平、 公正的第三方， 在调解

过程中为双方当事人权衡利弊、 排

忧解难搭建了单独和双向的沟通交

流平台， 及时调整调解策略， 适用

恰当的法律法规， 让双方认识到并

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抓住纠纷的主

要矛盾焦点， 根据实际情况， 帮助

当事人分析和认识各种纠纷解决方

案的利弊， 从而引导当事人做出退

让 ， 最终双方握手言和 ， 达成一

致， 纠纷也得以成功化解。

小狗咬伤小孩 狗主人与家长互相指责
闵行区莘庄镇调委会耐心化解一起侵权责任纠纷


